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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司法事務官財經事務組、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 
科  目：稅務法規 

柏威老師 
一、丁一公司進、銷資料明細如下表： 

進貨日期 進貨數量 單價 金額 銷貨日期 銷貨數量

01/01 期初存貨 1,000 $50 $50,000  
  02/05 600
03/01 1,200 $65 $78,000  
  04/15 700
06/03 1,000 $80 $80,000  
11/02 2,000 $100 $200,000  
  07/07 900
  12/12 1,200
合計 5,200 $408,000  3,400

請計算： 
期末存貨量為何？（3 分）  
先進先出法之期末存貨成本為何？（7 分）  
加權平均法之期末存貨成本為何？（7 分）  
移動平均法於 03/01 之存貨之平均成本為何？（8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考點為會計之存貨不同計價方法的計算。 
《命中特區》AK01 稅務法規 柏威(110 年出版) 頁數 P4-48 
【擬答】 

存貨的計價方法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的規範下： 
期末存貨量=5,200-3,400=1,800 
先進先出法之期末存貨成本=1,800×100=180,000 

加權平均法之期末存貨成本=1,800× ,, =141,231 

移動平均法於 03/01 之存貨之平均成本= , × ,, , = ,, =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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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得稅法

義務人？

法規定辦

合夥組織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意罰則的部

命中特區》

所得稅

所得稅

利事業

不是營

其所得

本法規

依照所

納稅

漏報

若未

補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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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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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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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指之納

？獨資、合

辦理結算，

織短漏之稅

》★★ 
》考點為獨

部分。 
》AK01 稅務

稅法第 7 條

稅法第 3 條

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

得額後，將

規定課徵綜

所得稅 110
稅義務人依

報或短報情

未依規定辦

徵應納稅額

利事業因受

額依適用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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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義務人為

用之營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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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稅捐

日修正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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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稽徵法，

該條文施行

》★★ 
》考點為今

》AK01 稅務

捐稽徵法 28
用法令、認

十年內提出

之錯誤，致

稽徵機關於

義務人對核

二項規定。

項規定溢繳

退還書或國

定利率，按

民國一百十

尚未逾五年

事由致溢繳

民國一百十

繳稅款者，

件，適用第

修正施行前

人明知無納

。 

（111 司法

    

溢繳稅款者

行前溢繳稅款

今年之重點稅

務法規 柏威

8 條規定：

認定事實、計

出具體證明

致溢繳稅款者

於前項規定期

核定稅捐處分

 
繳之稅款，納

國庫支票之日

按日加計利息

十年十一月三

年之申請退還

繳稅款者，應

十年十一月三

於修正施行

第四項規定加

前之規定。 
納稅義務，違

法特考）

  全國

者之退稅請

款者，於修

稅捐稽徵法

威(110 年出

 
計算或其他

，申請退還

者，其退稅

期間內知有

分不服，依

納稅義務人

日止，按溢

息，一併退

三十日修正

還期間者，

應自修正施

三十日修正

行後申請退

加計利息一

違反稅法或

國最大公教

請求權規定為

修正施行後申

法修法，需要

出版) 頁數

他原因之錯誤

還；屆期未申

稅請求權自繳

有錯誤原因者

依法提起行政

人以現金繳納

溢繳之稅額

退還。 
正之本條文施

適用修正施

施行之日起十

正之本條文施

退還，或於修

一併退還。但

或其他法律規

教職網站

為何？（20
申請退還，

要背誦出完

P15-44~15-

誤，致溢繳

申請者，不

繳納之日起

者，應自知

政救濟，經

納者，應自

，依各年度

施行時，因

施行後之第

十五年內申

施行前，因

修正施行前

但修正施行

規定所繳納

https://

0 分）中華

應如何處理

完整法條才可

-55+修法補

繳稅款者，納

不得再行申請

起十五年間不

知有錯誤原因

經行政法院實

自其繳納該項

度一月一日郵

因修正施行前

第一項本文規

申請退還。 
因修正施行前

前已申請尚未

行前之規定有

納之款項，不

/www.pub

華民國 110 
理？（5 分

可得分。 
補充講義 

納稅義務人

請。但因可

不行使而消

因之日起二

實體判決確

項稅款之日

郵政儲金一

前第一項事

規定；因修

前第一項或

未退還或已

有利於納稅

不得依第一

lic.com.

年 11 月
分） 

人得自繳納之

可歸責於政府

消滅。 
二年內查明退

確定者，不適

日起，至填發

一年期定期儲

事由致溢繳稅

修正施行前第

或第二項事由

已退還尚未確

稅義務人者

一項規定請求

 
tw 

30 

之

府

退

適

發

儲

稅

第

由

確

，

求



公

共

四

《

《

《

【

 

公職王歷屆

共 4 頁 

四、上升公司

420,000 
2,000,00
30,000 元
額 50,00
請列出計

銷項稅

進項稅

本期溢

可退稅

累積留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命中特區》

擬答】 
銷項稅

進項稅

本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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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屬於應稅

元，銷貨退

00 元。國內

元，進口貨

00 元。上月

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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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01 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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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退稅=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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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網站

稅。假設今

元，同月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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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元

分別計算：

算，小心避

P9-7~10、P

)→本期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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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銷

海關出口之

進貨退出及

。當月購置

 

避免錯即可拿

P9-30~9-32

付稅額=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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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貨之銷項稅

之外銷收入淨

及折讓之進項

置固定資產可

拿分，此題

2 

000 

l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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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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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項稅

。 


